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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20）京0105执恢330号案件

补充设定说明函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20年7月6日收到贵院提供的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函》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丰字第237703]及附件复印件，要求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1号院3号楼20层2009号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我公司专业评估人员于2020年7月20日在贵院司法辅助尹飞龙的见证下，对估价对象现场情况进行了实地勘察。由于估价对象现场无人开门，故我公司专业评估人员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进行实地勘察。
现根据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结合委托方提供的现有资料，现需贵院协调补充出具设定函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估价对象内部装修情况设定；
2.估价对象朝向是否为东情况设定；

3.估价对象户型是否为一室一厅一厨一卫情况设定；
4.估价对象是否存在租赁权等他项权利。若存在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（如《房屋他项权证》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等）；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（此页无正文）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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